关于申报深化中国梦研究课题的通知
各省（区、市）党委宣传部，七家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工程有关主管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不断深化对中国梦有关重大问题的研究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拟分批设立重点研究课题，组织工程专家和理论工作者开展研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第一批课题选题方向

1、 中国梦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

2、 实现中国梦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3、 中国梦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
4、 中国梦与党的执政理念和国家发展目标

5、 中国梦是依靠人民、造福人民的梦

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7、 中国梦与弘扬中国精神

8、 中国梦与凝聚中国力量

9、 中国梦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10、 中国梦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11、 中国梦与国防军队建设
12、 实现中国梦与实干兴邦

13、 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国梦的领导核心

14、 实现中国梦有利于世界的文明进步

15、 中国梦与各领域工作

各单位可根据上述选题方向，每个方向自拟1个或多个题目进行申报。

2、 课题申报和组织

1、 课题申报工作以七家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各省（区、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为单位进行。全国基地申报的课题，由基地隶属的部门和单位作为课题主管单位；各省（区、市）基地申报的课题，由省（区、市）党委宣传部作为主管单位。课题主管单位负责课题组首席专家的遴选，课题的组成和课题成果的审定把关、上报工作。

2、 各单位可根据自身研究力量和前期成果积累，自愿申报上述选题方向的课题，数量不限，题目可由课题组自拟。

3、 各单位请于6月底前将课题申报材料，包括课题申报表（样式见附件）、初步提纲、前期主要成果积累，一式四份寄送工程办公室。审核、报批后，7月上旬确定立项课题。所有立项课题，于8月底前完成研究工作，并将研究成果寄送工程办公室（一式10份，并附电子版）。课题研究成果主要以理论文章、内部报告、调研报告等形式呈现。工程办公室负责安排在中央主要报刊发表或送有关部门参阅。

3、 课题资助

各单位研究成果的完成数量和质量，作为评定工作的重要指标，并视情况在年底予以经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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